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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政办发〔2023〕18 号

滕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滕州国家基本气象站气象探测

环境保护专项规划（2023-2035 年）》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滕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市

政府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

《滕州国家基本气象站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

（2023-2035 年）》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

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滕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6 月 16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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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气象探测工作是气象业务的基础性工作。气象探测设备所

获取的气象探测资料用于分析和研究天气以及气候变化，是预

测、预报气象灾害的基础资料，是应对气候变化和科学决策气

象灾害防御工作的依据。做好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是保障气象探

测资料具有代表性、准确性、比较性和连续性的唯一措施，也

是有效提升气象防灾减灾能力的关键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气象法》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对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做出了明确

规定。

为了促进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与城市发展建设的全面协调

和可持续发展，特制定滕州国家基本气象站气象探测环境保护

专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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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州国家基本气象站气象探测环境保护
专项规划（2023-2035 年）

第一章 滕州市概况

第一节 自然条件

滕州市位于山东省南部，

地处北纬 34°50′至 35°

17′和东经 116° 49′至

117°24′之间。东与枣庄市

山亭区毗邻，南与枣庄市薛城

区交界，西与济宁市微山县相

连，北和济宁市邹城市接壤。

京沪铁路、京福高速公路和京

沪高速铁路贯通境内南北。全

市总土地面积 1495.14 平方

公里，境内东西宽 45 公里，

南北长 46 公里。

一、地质地貌

滕州市地处鲁中南山区

的西南麓延伸地带，属黄淮冲

击平原的一部分。地势从东北

向西南倾斜，依次为低山、丘

陵、平原、滨湖。海拔最高点

596.6 米（东郭镇莲青山），

海拔最低点 33.5 米（滨湖镇

湖东村），市驻地海拔 65.4

米。低山丘陵区面积 454 平方

公 里 ， 占 全 市 总 面 积 的

30.5%；平原区面积 914 平方

公 里 ， 占 全 市 总 面 积 的

61.6%；滨湖区面积约 117 平

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的

7.9%。全市土壤总面积 10，

98000 公顷，分为 5 个土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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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个亚类、22 个土属、90 个

土种。褐土主要分布低山丘陵

区，面积 4.51 万公顷，占总

面积的 41.05%。潮土分布诸

河流中下游、面积 4.467 公

顷，占 40.66%。棕壤分布山

丘中下部、面积 10106 公顷，

约占 9.2%。砂姜、黑土分布

洼地、低平原地带，面积 9684

公顷，占 8.81%。水稻土分布

湖洼地区，面积 308 公顷，占

0.28%。滕州地层在全国属华

北地区型，在山东属鲁西底层

分区的泰安地层小区与济宁

地层小区。地质构造以折皱和

断裂为主。境内共有大小山头

453 个，其中沙石山 130 个，

青石山 323 个，最高峰为莲青

山摩天岭，高 596.6 米，其次

为龙山，主峰高 415 米，被称

为古滕八景之一的"谷翠双峰

"，东峰高 400 米，西峰高 408

米，两峰并起，其间洞壑玲珑、

虚谷相连。其他著名的山有小

白山、染山、马鞍山、谷山、

吉山、孤山、南龙山、落凤山

等。全市有大小河流近 100

条，其中流域面积在 20 平方

公里左右的 22 条，100 平方

公里以上的 5 条，较大的河流

有界河、北沙河、城河、郭河、

薛河。

二、气候

滕州市地处暖温带半湿

润地区南部，属暖温带大陆性

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气温适

中，光照充足，雨热同季，气

候资源丰富。春季天气多变，

干旱少雨；夏季盛行偏南风，

湿热多雨；秋季天气晴爽，冷

暖适中；冬季多偏北风，寒冷

干燥。

年平均气温 14.8℃；年

平均降水量 754.3 毫米，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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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降水量为 70.09mm，占全

年降水量的 9.4％，春季平均

降水量为 46.2mm，占全年降

水量的 6.1％，夏季平均降水

量为 180.1mm，占全年降水量

的 23.9％，秋季平均降水量

为 457.1mm，占全年降水量的

60.6％；年日照时数全市平均

2191.7 小时；年平均风速 1.8

米/秒。

第二节 社会经济

一、历史沿革

滕州历史悠久，古为"三

国五邑"之地，素有"滕小国"

之称。滕始于黄帝，因境内泉

水"腾涌"而得名。周灭商后，

武王封其异母弟叔绣于滕，乃

称"滕国"。秦统一六国后，废

分封置郡县，于今滕境置滕

县、薛县。汉初，高祖撤小邾

置蕃县。汉武帝时改滕县为公

邱县。三国时，魏沿袭秦制。

西晋仍袭汉制。隋升滕县为滕

郡，郡治滕县；不久又将滕郡

改为滕县，北宋兼置滕阳军。

1182 年（金大定二十二年），

金置滕阳州，1184 年（大定

二十四年）改为滕州，辖滕、

沛、邹县和陶阳镇，属山东西

路。元因之。明之后为滕县，

滕县隶属济宁、兖州府。清沿

明制。建国后，滕县属鲁中南

行政公署尼山专员公署。1953

年 9 月，滕县属济宁专区。

1979 年 1 月 1 日，滕县改属

枣庄市。1983 年 11 月，枣庄

市齐村区改为山亭区，将滕县

东部的店子、冯卯、辛庄、徐

庄、辛召、山亭、桑村、城头

8 个公社划归枣庄市山亭区。

1988 年 5 月，经国务院批准，

撤销滕县，建立滕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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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区划与人口

滕州市位于山东省南部，

地处北纬 34°50′至 35°

17′，东经 116° 49′至

117°24′，东依沂蒙山区，

南临枣庄市薛城区，西濒微山

湖、与微山县相连，北靠孔孟

之乡、和邹城市接壤。全市总

土地面积 1495.14 平方公里，

境内东西宽 45 公里，南北长

46 公里。下辖 16 个镇，5 个

街道。人口总量平稳增长，

2021 年末全市户籍总户数

53.11 万户，总人口 176.5 万

人，其中城镇人口 89.13 万

人。总人口中，男性 93.15

万人，女性 83.35 万人。全市

常住人口 157.35 万人，常住

人口城镇化率达 59.93%，比

上年提高 0.4 个百分点。全年

出生人口 1.27 万人，出生率

7.22‰；死亡人口 0.62 万人，

死亡率 3.5‰；人口自然增长

率 3.72‰。

三、经济发展

经济总量大幅提高。2021

年 ， 全 市 实 现 生 产 总 值

858.49 亿元，占枣庄比重达

到 44%；按可比价格计算，增

长 8.5%。其中，第一产业增

加值 87.77 亿元，增长 8.2%；

第二产业增加值 390.28 亿

元，增长 8.1%；第三产业增

加值380.44亿元，增长8.9%。

三 次 产 业 结 构 为

10.2:45.5:44.3，其中第二产

业占比提高 1.5 个百分点。三

次产业贡献率分别为 10.0%、

42.3%、47.7%，分别拉动 GDP

增长 0.9 个、3.6 个、4.0 个

百分点。

就业创业服务能力有效

提升。全年累计提供就业岗位

4 万个，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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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万人。落实各项就业创

业政策资金 5300 余万元；发

放创业担保贷款 1.31 亿元，

直接扶持 660 人次创业，带动

3300 余人次就业。积极开展

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质量年活

动，完成各项专项职业能力培

训 1.4 万人。

物价水平温和可控。居民

消费价格总指数 101.1%。八

大类价格同比“四涨四降”，

其中，交通通信类、教育文化

和娱乐类、食品烟酒类、医疗

保健类分别增长 4.5%、2.4%、

1.2%、0.3%；其他用品和服务

类、衣着类、居住类、生活用

品及服务类分别下降 3.1%、

0.9%、0.1%、0.1%。在食品烟

酒价格中，粮食价格上涨

4.9%，鲜菜价格上涨 9.3%。

市场主体加快培育。当年

新登记注册各类市场主体

2.51 万户。其中，私营企业

1.02 万户，个体工商户 1.45

万户。年末实有各类市场主体

20.71 万户，增加 1.6 万户，

增长 8.4%。其中，私营企业

4.47 万户，个体工商户 15.79

万户。注册资本 2141.3 亿元，

增加382.3亿元，增长21.7%。

民营市场主体培育良好，新登

记民营市场主体 2.51 万户,

新登记注册资本 312.4 亿元,

新登记从业人员 7.7 万人。

第三节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城市品质持续提升。城市

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累计完成

投资 12.4 亿元。重点实施荆

河东路建设、大同北路建设、

墨子湖隧道及引道建设等城

市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53

个，完工 44 个；同步实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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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交通安全设施、供热管网、

供气管网、给排水管网等配套

工程建设，新增供气管道长度

211.82 公里，新增供热管道

长度 268.07 公里，燃气普及

率达到 100%，供热面积达

3132 万平方米。新建改建公

园游园 6 处、口袋公园 30 处，

新增城区绿地面积 170.25 万

平 方 米 ， 绿 道 长 度 达 到

137.28 公里。累计建成海绵

城市面积约 21.58 平方公里，

占城市建成区面积的 33.6%

以上。累计建成综合管廊

22.85 公里。54 个老旧小区实

施改造，受益居民约 2 万户，

改造面积约 190 万平方米，总

投资约 4 亿元。

水利建设高标准推进。完

成各类水利投资 3.2 亿元。城

河、十字河高分通过全省美丽

幸福河湖达标验收，户主水库

被评为省级标准化管理示范

工程。“山水林田大会战”项

目完成界河全线 25 公里治

理，对 3 处漫水桥维修改造，

河道防洪标准达到 20 年一

遇；高标准规划设计了界河生

态文化廊道建设，指导沿线三

镇开展河道披绿。日供水能力

4 万方的东沙河水厂完成境

内输水管线 15.6 公里铺设；

供水管网改造春秋阁小区等

区域 7.3 公里；实施 50 个村

的农村供水提质工程及 43 个

无集中供水设施村的供水管

网改造工程。

高铁新区建设成效显著。

鑫迪一期（续建）项目完成建

设并投产运营，深化与山东土

发集团投资 50 亿元的智能家

居建材产业园的合作，培育壮

大建材产业集群；三维钢构项

目已开始厂房建设；微纳中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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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场地平整，正准备进场

施工；天安数码城项目配合市

规划部门完成项目初步选址。

山东化工技师学院新校区分

析系教学楼完成建设；卫生院

项目完成建设；天然气管网扩

能项目正在进行基础建设和

大型设备进厂及安装；高铁新

区南部区域污水干管铺设工

作正稳步推进。

第二章 规划指导思想和原则

第一节 指导思想

依法保护气象探测环境，

确保气象探测资料具有代表

性、准确性、比较性和连续性，

为应对气候变化和气象防灾

减灾提供准确的气象依据，为

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做

好气象服务保障，促进经济社

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第二节 主要原则

一、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与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相统一的

原则，实现城乡建设与气象探

测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二、严格执行各项技术标

准的原则；

三、立足现状，进一步协

调优化周边用地及环境的原

则；

四、经济合理的原则。

第三节 规划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气

象法》（2000 年 1 月）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

乡规划法》（2019 年 4 月）

三、《山东省气象灾害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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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条例》（2005 年 10 月）

四、《山东省气象管理办

法》（2004 年 3 月）

五、《气象设施和气象探

测环境保护条例》（2012 年

12 月）

六、《山东省气象设施和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

（2015 年 1 月）

七、《气象探测环境保护

规范 地面气象观测站》（GB

31221-2014）（2015 年 1 月）

八、建设部《城市规划编

制办法》（2006 年 4 月）

九、《新建扩建改建建设

工程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

行政许可管理办法》（2020

年中国气象局令第 35 号）

十、《滕州市城市总体规

划（2018-2035 年）》报批稿

十一、在编的《滕州市国

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第三章 规划内容

第一节 规划目标和主要任务

一、规划年限

本次规划年限与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保持一致（2023～

2035 年），当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修编时，应充分考虑本规

划的保护范围和标准。

二、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为距滕州国家

基本气象站观测场围栏 1000

米范围内的核心规划保护区，

核心规划保护区以外根据规

定按照遮挡仰角进行高度控

制。

三、规划目标

该专项规划通过审批后，

将作为滕州市建设规划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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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批本规划约定范围内的

新建、改建建筑物、构筑物和

大型工程等的详细性控制依

据，确保滕州国家基本气象站

周边障碍物满足气象探测要

求。

四、主要任务

对滕州国家基本气象站

气象探测环境面临问题进行

分析，提出对策。确定气象探

测保护的范围和标准。

第二节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

范围和标准

一、气象探测环境的定义

是指为避开各种干扰，保

证气象探测设施准确获得气

象探测信息所必需的最小距

离构成的环境空间。

二、气象探测环境的总体

要求

（一）气象探测环境要求

长期稳定，具有良好的区域代

表性；

（二）禁止在气象探测环

境保护范围内设置超高障碍

物和种植生长高度不符合要

求的作物、树木；

（三）禁止在气象探测环

境保护范围内设置影响气象

探测设施工作效能的高频电

磁辐射装置和对观测资料准

确性有影响的各种源体；

（四）观测场四周不得有

致使气象要素发生异常变化

的干扰源。

三、滕州国家基本气象站

探测环境技术要求

根据《气象探测环境保护

规范 地面气象观测站》（GB

31221-2014）标准，滕州国家

基本气象站气象探测环境保

护技术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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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护期限

滕州国家基本气象站站

址应至少保持 30 年稳定不

变。

（二）周围环境

1.观测场四周应空旷平

坦，保持气流畅通和自然光

照；

2.观测场最多风向（SSE）

的上方 90°范围内 5000m、其

它方向 2000m 范围内不宜规

划工矿区，不宜建设易产生烟

幕等污染大气的设施;

3.在观测场 1000m 范围

内不应实施爆破、钻探、采石、

挖沙、取土等危及观测场安全

的活动。

（三）对障碍物的限制

在观测场四周划定障碍

物控制区，距观测场围栏

1000m 范围内为障碍物控制

区。

1.控制区内的障碍物任

一点（含建筑物上的造型、天

线等）上的高度（指障碍物相

对观测场平面的高度，下同）

距离比小于 1/10;

2.控制区内障碍物与观

测场围栏最近距离不小于

50m；

3.在日出方向（60°

54′～119°6′）和日落方向

（240°54′～299°6′）范围

内（此范围不受控制区限制），

障碍物遮挡仰角不大于 5°。

（四）对影响源的限制

1.铁路路基距观测场围

栏距离大于 200 m。

2.公路路基距观测场围

栏距离大于 50 m。

3.人工建造的水体距观

测场围栏距离大于 100 m。

4.垃圾场、排污口等其他

影响源距观测场围栏的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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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应大于 500m。

四、控制性详细规划

在有关规划中，滕州国家

基本气象站位于滕州市学院

东路2019号，经度117°12′

E、纬度 35°06′N。其周边

规划主要为防护绿地、居住、

教育科研等用地。因此应控制

好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区内新

建建筑物高度，严格限制超高

建筑物，不得在规定范围内设

置影响源。

第四章 滕州国家基本

气象站探测环境的保护标准

第一节 滕州国家基本

气象站概况

一、基本情况

滕州国家基本气象站始

建于 1956 年 1 月，区站号

54927，原站址位于滕县鲁家

寨，历经 3 次迁移，现址位于

滕州市学院东路 2019 号，经

度 117°12′E、纬度 35°

06′N，地平面海拔高度 71.7

米。承担地面气象观测业务。

现有气压、气温、地温、湿度、

风向、风速、降水、能见度、

日照、冻土、天气现象、云量、

雪深、雪压、电线积冰等观测

设备及配套通信传输设施。

二、站址站名变更情况

滕州国家基本气象站自

建站以来，历经 3 次迁移。

1981 年 1月 1日迁至滕（县）

州市鲁家寨距原址东北方向

300米，1996 年 6月 12日迁至

滕（县）州市鲁家寨距原址向

西平移 60 米，2007 年 4 月 1

日又迁至现址，站址变动情况

见附表 1。站名也历经多次变

更，由最初的滕县气候站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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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现在的滕州国家基本气象

站，站名变更情况见附表2。

第二节 滕州国家基本

气象站环境现状与评价

滕州国家基本气象站所

在地域以科研教育、居住区、

绿地为主，周边地表物体现状

情况见附表 3。

一、气象站周边环境地表

物体现状

本次气象探测环境保护

专项规划核心区域是距气象

站观测场围栏 1000 米范围内

的区域，在此区域内地表主要

物体现状为树木、建筑及防护

绿地等。

二、气象站周边环境现状

分析与评价

（一）准确性分析。目前，

气象站观测场大小为 25（南

北）×25（东西）平方米，在

距观测场围栏 1000 米范围内

除部分树木、办公用房外，其

他障碍物相对高度距离比均

小于 1/10，在距观测场围栏

50 米范围内的地表以上物体

高于观测场地平面高度均小

于 1 米。按照国家气象站的探

测环境保护技术要求，观测场

四周距围栏 1000 米范围内现

有地表物体分布状况、距离、

高度等基本符合《气象探测环

境保护规范 地面气象观测

站》（GB 31221-2014）标准

要求(滕州国家基本气象站探

测环境保护标准见附表 4)。

场外四周空旷开阔，没有对气

象探测资料准确性有影响的

大型锅炉、废水、废气、垃圾

场等干扰源或者其他源体。由

此环境中获取的气象要素观

测数据资料能够较真实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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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代表当地区域内的平均气

象状况，是分析滕州天气、气

候以及气候变化的重要依据，

是天气预测预报的基础性气

象资料。

（二）连续性分析。滕州

国家基本气象站自 1956 年启

用至今，虽然历经站址 3 次迁

移，但是气象观测工作从未中

断，建档气象资料保存完整，

连续性资料超过 50年，积累

了非常宝贵的气象资料，为滕

州国民经济建设发展、气候变

化和气候研究等提供了重要

依据。

三、气象站四周地平遮蔽

和人为障碍物情况

以观测场中心地面高度

1.5 米处为测量点，对观测场

周边障碍物的遮蔽仰角进行

测量，根据测量数据制作障碍

物遮蔽、仰角现状图表，见附

表 5、附图 3。

第三节 滕州国家基本

气象站周边用地规划情况

滕州国家基本气象站位

于主城区东北方向。由滕州历

年风向玫瑰图（见附图 4）看

出，最多风向频率为南东南

（SSE），为保证气象探测资料

的准确性和代表性，其周边障

碍物必须符合气象探测环境

保护标准。

按照滕州市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气象站所在的区域及

周边用地规划以防护绿地、居

住以及科研教育用地为主（见

附表 6、附图 5）。在距滕州

国家基本气象站观测场 1000

米范围内，南侧为绿地、河流

和公园，东侧主要为办公楼、

防护绿地、高速公路，北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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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侧主要为科研教育和居住

用地。

第四节 滕州国家基本

气象站周边建筑物控制要求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

象法》、《气象设施和气象探

测环境保护条例》《山东省气

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

条例》等法律、法规，气象站

周边探测环境必须符合《气象

探测环境保护规范 地面气象

观测站》（GB 31221-2014）

标准要求，气象探测资料才具

有代表性、准确性、比较性和

连续性。根据气象站观测场距

离以及方位的不同，对地表物

体的高度有不同的控制要求。

根据气象探测环境保护

区保护标准，滕州国家基本气

象站观测场周边 1000 米控制

区范围内,障碍物任一点高出

观测场平面（海拔高度 71.7

米）的高度与距观测场围栏的

距离比应小于 1/10，其中距

观测场 50 米范围内的物体相

对高度不得高于 1 米；在观测

场日出（60°54′～119°

6′）、 日落（240°54′～

299°6′）方向区域内障碍物

的高度不大于障碍物距观测

场距离与 tan5°的乘积。

滕州国家基本气象站距

观测场围栏不同距离建筑物

控制高度、日出及日落方向区

域内不同距离建筑物控制高

度见附表 7、附图 6。

第五章 规划实施

第一节 气象部门和有关

部门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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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州市气象局在山东省

气象局和滕州市人民政府领

导下，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和监督管

理工作。

市发展和改革局、市工业

和信息化局、市自然资源局、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规划

编制研究中心、市生态环境分

局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

做好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

境保护的有关工作。

市自然资源局、市规划编

制研究中心利用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的调整涉及气象设施

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

划的应当征求气象主管机构

的意见。

市发展和改革局、市工业

和信息化局、市自然资源局、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规划

编制研究中心、市生态环境分

局等部门,对气象探测环境保

护范围内的项目立项、规划许

可、环境影响评价等,应当将

项目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的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要求纳

入审查内容。

市规划编制研究中心对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的

建设项目实施设计方案联合

审查时,应当书面征求同级气

象主管机构的意见。

第二节 规划实施的

建议和措施

一、本次规划确定的范围

内，在用地建设前必须将本次

规划提出的气象探测环境保

护要求作为项目设计的依据

之一。

二、对气象站探测环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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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应加以重视和政策扶持，将

探测环境保护工作予以量化，

落到实处。

三、为使本规划能顺利实

施，市级各职能部门要加强合

作和协调，共同推进滕州国家

基本气象站探测环境保护的

规范化建设。

四、本规划由滕州市气象

局会同市规划编制研究中心

编制，报滕州市人民政府批准

并纳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及

相关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经

批准的滕州国家基本气象站

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变更，国

土空间总体规划的调整涉及

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

护专项规划确需变更的，应当

征求滕州市气象局意见，报滕

州市人民政府批准。

附件 1：相关术语解释

附件 2：表集

附件 3：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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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相关术语解释

国家基本气象站（简称基

本站）：是根据全国气候分析

和天气预报的需要所设置的

地面气象观测站，大多担负区

域或国家气象信息交换任务，

是国家天气气候站网中的主

体。

地面气象观测场（简称观

测场）：用于安置地面气象观

测仪器和设施进行气象观测

的专用场地。

障碍物：观测场以外高于

观测场地平面 1 米以上的建

筑物、构筑物、树木、作物等

物体。

高度距离比：障碍物高出

观测场地平面以上的高度与

该高度点在观测场地平面的

投影点距观测场围栏最近点

之间的距离之比。

遮挡仰角：从观测场围栏

距障碍物最近点的地面向该

障碍物可见的最高点看去，视

线与视线所在地平面的投影

所形成的夹角。

日出方向：所在地夏至日

的日出方位和冬至日的日出

方位之间所形成的夹角区域。

日落方向：所在地夏至日

的日没方位和冬至日的日没

方位之间所形成的夹角区域。

影响源：对气象要素代表

性或气象仪器测量性能有影

响的各类源体。

注：主要包括热源、污染

源、辐射源、电磁干扰源等，

如铁路、公路、水体、垃圾场、

排污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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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表 集

附表 1：滕州国家基本气象站站址变动情况表
站址

序号
迁站时间 详细地址 经、纬度

拔海

高度
备注

1

1981 年 1 月 1

日-1996年6月

11 日

滕（县）州市鲁

家寨乡村

117°08′E

35°07′N
64.7 米

距原址东北方向 300

米

2

1996 年 6 月 12

日至 2007 年 3

月 31 日

滕州市鲁家寨乡

村

117°08′E

35°07′N
66.7 米

距原址向西平移 60

米，观测场抬高 2 米

3
2007 年 4 月 1

日至今

滕州市学院（龙

山）东路

117°12′E

35°06′N
71.7 米

距原址东南东方向

5169 米

附表 2：滕州国家基本气象站站名变更情况表

序号 变更情况

1 由滕县气候站变更滕县气象服务站

2 由滕县气象服务站变更滕县革委会气象站

3 由滕县滕县革委会气象站变更滕州市气象局

4 由滕州市气象局变更滕州国家气象观测站二级站

5 滕州国家气象观测站二级站变更滕州国家气象观测站

6 滕州国家气象观测站变滕州国家基本气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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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滕州国家基本气象站周边现状情况表

方 位 45～135° 135～225° 225～315° 315～45°

0～100m 业务楼、绿地 树木、绿地 绿地、党校办公楼 绿地

100～200m
业务楼、供水中

心办公楼
防护绿地 绿地、党校餐厅

学院东路、绿地、

居住区、鲁化技校

200～300m 供水中心办公楼 防护绿地、河流 居住区 居住区、鲁化技校

300～400m 防护绿地 河流 居住区 居住区、鲁化技校

400～500m 防护绿地 公园 居住区 居住区、鲁化技校

500～600m 防护绿地 居住区 居住区 居住区、鲁化技校

600～700m 防护绿地 居住区 居住区 居住区、鲁化技校

700～800m 防护绿地、河流 居住区 居住区 居住区、鲁化技校

800～900m 防护绿地 居住区 滕州宾馆 居住区、鲁化技校

900～1000m
防护绿地、高速

公路
居住区 学校 居住区、鲁化技校

附表 4：滕州国家基本气象站探测环境保护标准表

名称
技术要求（观测场围栏与周围障碍物边缘及影响源体边缘之间距

离要求）

与障碍物距离

1000m 范围内障碍物任一点上的高度与距观测场的距离比小于

1/10；

障碍物与观测场围栏最近距离不小于 50m；

与铁路路基距离 ＞200 米

与公路路基距离 ＞50 米

与人工建造的水体距离 ＞100 米

滕州 在日出、日落方向障碍物遮挡仰角≤5°

垃圾场、排污口等其他影响源距观测场围栏的最小距离应＞5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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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5：滕州国家基本气象站观测场四周障碍物最高仰角登记表

（单位：度）

方位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角度 7.5 8.6 7.2 6.6 6.6 4.3 3.4 4.9 4.5

方位 90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170

角度 14.1 11.2 7.4 12.3 9.0 5.2 3.5 2.8 3.4

方位 180 190 200 210 220 230 240 250 260

角度 3.4 8.7 14.2 19.7 12.1 10.4 5.8 5.3 8.4

方位 270 280 290 300 310 320 330 340 350

角度 8.6 9.9 7.7 6.9 4.9 8.9 5.5 3.8 4.7

附表6：滕州国家基本气象站观测场四周用地规划情况表
方位

距离
东（45°～135°）南（135°～225°）西（225°～315°） 北（315°～45°）

0～100m 业务楼、绿地 绿地 绿地、党校办公楼 绿地

100～200m 业务楼、供水中心 绿地 绿地、党校餐厅
学院东路、绿地、

居住区、教育科研

200～300m 供水中心 防护绿地、河流 居住区 居住区、教育科研

300～400m 防护绿地 河流 居住区 居住区、教育科研

400～500m 防护绿地、道路 公园 居住区 居住区、教育科研

500～600m 防护绿地、道路 公园、居住区 居住区 居住区、教育科研

600～700m 防护绿地、道路 公园、居住区 居住区 居住区、教育科研

700～800m
防护绿地、高速公

路、河流
公园、居住区

商业区（滕州宾

馆）
居住区、教育科研

800～900m
防护绿地、高速公

路、河流
公园、居住区 教育科研 居住区、教育科研

500～1000m
防护绿地、高速公

路、河流
公园、居住区

商业区（滕州宾

馆）
居住区、教育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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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7：滕州国家基本气象站探测环境保护区建筑物控制高度表

障碍物距离观测场围栏

距离 L（米）

障碍物限制高度 H

（米）

日出（60°54′～119°6′）

日落（240°54′～299°6′）

方向区域障碍物限制高度 H(米)

50 1 1

100 10 8.7

200 20 17.5

300 30 26.2

400 40 35.0

500 50 43.7

600 60 52.5

700 70 61.2

800 80 70.0

900 90 78.7

1000 100 87.5

＞1000 ---- H＝L×tan5°

说明：建筑物控制高度为建筑物最高点相对观测场平面的高度



- 26 -

附件 3

图 集

附图 1：滕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18-2035 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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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滕州国家基本气象站区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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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3：滕州国家基本气象站观测场四周障碍物遮蔽仰角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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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4：滕州国家基本气象站风向玫瑰图

说明：图中字母 N、NNE、ENE……NNW 代表 16 方位，0、1、2、3、4、

5、6、7、8、9、10 代表年风向频率（％）。



- 30 -

附图5：滕州国家基本气象站周边用地性质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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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6：滕州国家基本气象站周边控制区建筑高度控制图

说明：观测场周边 1000米控制区范围内，观测站周边障碍物任一

点上相对观测场平面的高度与距观测场围栏的水平距离比应小于

1/10；日出（60°54′～119°6′）、日落（240°54′～299°6′）

方向区域内障碍物相对高度（H）小于等于障碍物距观测场围栏的距离

（L）与 tan5°的乘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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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政办发〔2023〕19 号

滕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滕州市自备井排查整治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滕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市

政府有关部门，各企事业单位：

《滕州市自备井排查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已经市政府同

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滕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6 月 16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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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州市自备井排查整治工作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地下水管

理保护，规范全市取用水秩

序，巩固我市国家节水型城市

创建成果，依据《取水许可和

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地

下水管理条例》《山东省水资

源条例》《枣庄市人民政府办

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自备井

管理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法规

规范，结合我市实际，决定在

全市范围内开展自备井排查

整治工作，现制定本实施方

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最严格水

资源管理制度和“四水四定”

原则，按照“节水优先、空间

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

的治水方针，以保障城市供水

水量水质安全和支持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为宗旨，在全面

节约、有效保护、合理配置水

资源基础上，对地下水开采实

行总量控制，全面加强自备井

管理，严厉打击非法开采地下

水行为，实现地下水资源合理

开发、有效保护、科学管理和

持续利用。

（二）工作原则

一是保障用水安全原则。

排查整治工作要采取即停（自

备水源）即供（公共管网等水

源）、分步实施、限期封停。

对排查出的自备井用水户要

先接通供水、后组织清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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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令自行清理、后采取强制清

理。确保用水安全、社会稳定。

二是落实属地管理原则。

排查整治工作由市政府统一

安排部署，以镇街和市经济技

术开发区管委会为单位开展

排查整治工作。各镇街和市经

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要结合

辖区实际，制定辖区属地内自

备井排查整治实施方案，各职

能部门要做好协作配合，共同

完成排查整治工作任务。

三是坚持规范整治原则。

对于自备井排查结果要进行

分类处理，具备封停条件的，

要坚决依法予以封停。对因公

共供水管网保障能力不足，无

法接入公共供水管网的生产

用水自备井，按照相关规定办

理取水许可手续（办理时须出

具公共供水单位证明），纳入

取水许可规范化管理。当公共

供水管网保障能力达到时，撤

销取水许可，并封填其自备

井。

（三）工作要求

1.城市公共供水管网覆

盖区域内自备井管理

（1）公共供水管网覆盖

区域内不得新建自备井，审批

机关不得批复取水许可。现有

的自备井限期封闭。

（2）凡是已接入公共供

水管网且能够正常供给的，自

备井一律封填。

（3）已接入公共供水管

网但不能够正常供给的，限期

整改后封填自备井，整改期原

则上不超过 1 个月。

（4）公共供水管网保障

能力之内未接入的，限期接入

自来水后封填自备井，整改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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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上不超过 3 个月。

（5）城市绿化、环境卫

生、景观生态用水原则上全部

使用再生水等非常规水源，不

再保留自备井；对暂时不具备

再生水使用条件，需要保留的

自备井，要及时登记造册，办

理取水许可手续，纳入取水许

可规范化管理。

2.城市公共供水管网覆

盖区域外自备井管理

依照《山东省水资源税征

收管理办法》，公共供水管网

覆盖范围外的自备井取水户

（家庭零星非经营性自备井

取水除外）应在 2023 年 月

日前到市行政审批服务局依

法申请取水许可，办理合法取

水许可手续，缴纳水资源税。

同时要严格落实地下水取水

总量和水位双控制度。对于不

符合地下水取水总量及地下

水水位控制要求，不符合限制

开采区取用水规定等《地下水

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情形

的，市行政审批服务局不得审

批新增取水自备井。对位于南

水北调等地表水供水范围内

且供水水量能够保障的，原则

上不再审批新增取水自备井，

原有自备井应当逐步关停。

二、实施步骤

（一）宣传动员（2023

年 6 月 25 日前）

市政府召开工作部署会，

安排部署全市自备井排查整

治工作。各相关单位和部门利

用报纸、电视、网络、微信公

众号等媒体，通过组织宣传

车，张贴公告、发放宣传单、

悬挂横幅等方式，大力宣传自

备井排查整治工作的重要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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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实施方案、水法律法规和

违法违规后果，做到家喻户

晓，入脑入心，在全社会形成

浓厚的舆论氛围。

（二）排查登记、建立台

账（2023 年 6 月 26 日-7 月 5

日）

各镇街组织人员力量，对

各辖区内使用自备井的用水

户进行全面详细排查，登记造

册，建立台账，并备注是否同

时具备地下水、公共管网供水

双水源。分类提出初步处置意

见并将台账报市城乡水务局

汇总（详见附件 2）。

（三）敷设管材、引水入

户（2023 年 7 月 6 日-7 月 20

日）

对于公共供水管网覆盖

区内未接通自来水的自备井

取水单位或个人，市水发集团

应及时联动涉及镇街，按台账

通知自备井取水单位或个人

在 15 日内自行配套内部管

网，并尽快制定实施区域公共

供水管网敷设方案，确保内外

管网同步对接，以满足用水户

用水需求。同时，将公共供水

管网接通实施情况及时通报

市城乡水务局。

涉及镇街、市水发集团在

敷设管材、引水入户的同时，

要做好宣传告知，引导自备井

取水单位和个人做好封停准

备。对于不配合置换水源的单

位或个人，全面登记造册，报

市城乡水务局备案处置。

（四）自行封停（2023

年 7 月 21 日- 7 月 31 日）

已完成水源置换的自备

井取水单位或个人，按照自备

井封停要求，愿意自行关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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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的，先由用水户自行清

理、封停；有封停意愿但无法

自行实施的，由自备井取水单

位或个人提出申请，属地镇街

工作人员引导，市水发集团具

体实施井口封堵和清理（依据

法律规定，费用由自备井取水

单位或个人承担）。要严格执

行封井相关技术标准，采用含

水层区域中粗砂石，水位以上

黏土，表面以洁净泥球或混凝

土进行封面处理，严禁使用不

合格材料进行回填，避免造成

地下水污染。市城乡水务局组

织开展核查、验收。

（五）强制封停（2023

年 8 月 1 日-8 月 15 日）

对自行封停阶段拒不配

合或者拒不封停的用水户，由

涉及镇街、公安、水行政执法

部门和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形

成联合执法机制，下达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通知书，强制清

理、没收取水设施。其中，各

街道负责协调配合，市水发集

团工作人员进行具体清理、拆

除和封闭工作。对于强制封停

阶段阻拦执法的个人，由公安

机关依法依规进行处置。

（六）长效巩固（2023

年 8 月 16 日-长期坚持）

规范取用自备井、保障供

水安全是一项长期坚持且需

不断完善的工作任务，关系到

生产经营者的切身利益和我

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各镇

街、各职能部门要以本次整治

活动为契机，抓好常态化管理

和长效巩固各项工作。各镇街

在自备井排查整治工作集中

行动完成后，要及时总结工作

经验，查找问题与不足，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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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完善。各镇街要建立定期

巡查等长效管理机制，并按季

度将辖区内巡查发现的自备

井台账报市城乡水务局备案

处置；市水发集团要积极筹措

城区供水管网工程改造与延

伸资金，加大供水管网改造力

度，加强管道维修管护，不断

拓展供水管网范围，提升供水

管理服务水平。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为

全面加强对全市自备井排查

整治工作的领导，成立由市政

府分管副市长任组长，市委市

政府督办中心、公安、行政执

法、市场监管、税务、生态环

境等部门为成员的自备井排

查整治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统

筹协调和研究解决工作中的

重大问题。各镇街要将自备井

排查整治工作列入重要议事

日程，成立相应的组织领导机

构，抓紧部署推进。

（二）加强协调配合。自

备井排查整治工作涉及面广，

政策性强，任务艰巨，各部门

要密切配合，并做好各自单位

及所辖部门所属自备井的清

理。市城乡水务局牵头做好综

合协调、业务指导、督导调度

等工作；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配

合做好涉及洗车、洗浴等经营

户的联网供水及自备井关停

工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配合

做好餐饮行业用水安全及自

备井关停工作；市公安局负责

对霸占水资源涉黑涉恶行为

予以打击，维护社会稳定；市

住建局负责建设施工场所的

监管，引导建设单位办理疏干

取水许可，加强疏干排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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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节约水资源；市自然资源

局负责组织监测因地下水过

量开采引发的地面沉降等地

质问题，并对开采地热的地下

取水井，督促办理采矿许可

证；枣庄市生态环境局滕州分

局负责组织对地下水环境质

量实施监测；市财政局负责落

实工作经费，确保资金及时足

额到位；市税务局负责水资源

税的征缴，对拖欠和偷逃水资

源税的行为进行严厉处罚；市

教体局负责保障学校饮水安

全，确保管网覆盖范围内所有

学校、幼儿园（包括已有取水

许可证的学校）接通自来水，

自备井一律封停；管网未覆盖

学校，需督促依法办理取水手

续，定期检测水质，依法缴纳

水资源税；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负责做好取水许可相关手续

办理；市水发集团负责做好未

接通公共供水管网自备井取

水单位及个人的供水工作，确

保做到即停即供；具体实施自

备井的封停和清理。各镇街按

照属地和实施方案要求做好

辖区内宣传、排查和整治等工

作，要建立网格化长期管理等

模式，避免反弹，巩固整治成

果。领导小组其他成员单位要

积极做好相关配合工作。

（三）强化督导问责。市

自备井排查整治工作领导小

组要加大督导检查，定期通报

封停进度，对措施不力，工作

滞后的单位及时提醒，对敷衍

了事甚至推诿扯皮的及时警

告约谈。对干扰、阻挠自备井

封停工作的按规定追究相关

责任。市自备井排查整治领导

小组成员单位要安排专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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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自备井整治工作，于 6 月

21日前将联络表（见附件 3）

报市城乡水务局。（联系人：

常 程 ， 邮 箱 ：

tzswjszk@zz.shandong.cn，

联系电话：5691325）

（四）设立举报电话。自

备井排查整治工作涉及全市

水资源持续利用、经济社会发

展大局及广大市民的切身利

益，是一项需要社会各界广泛

关注的重要工作。为此建立举

报制度，举报电话：0632—

5691325。

附件：

1.滕州市自备井排查整

治情况汇总表

2.滕州市自备井排查整

治领导小组成员联络表

3.滕州市自备井排查整

治工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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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滕州市自备井排查整治情况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表日期：

序

号
镇(街)

社区

（村居）

单位组织

社会信用

代码或个

人身份证

号码

取用水户

名称
地址

取水

用途

井

数

自备

井位

置

日最

大取

水量

是否办理

取水许可

证(取水许

可证号)

是否属

于公共

供水管

网覆盖

范围

是否属于

水利工程

供水管网

覆盖范围

整改措施

（对应类型措施选√）

联系

电话
备注

1

封停自备水源□

接入公共供水管网□

办理取水许可手续□

2

封停自备水源□

接入公共供水管网□

办理取水许可手续□

3

封停自备水源□

接入公共供水管网□

办理取水许可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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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滕州市自备井排查整治领导小组成员联络表

序号 单位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备注

1
分管

领导

2
业 务

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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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滕州市自备井排查整治工作指南

一、不需要申请领取取水

许可证情况：根据《取水许可

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第

四条规定，下列情形不需要申

请领取取水许可证：（一）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使

用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水塘、水

库中的水的；（二）家庭生活

和零星散养、圈养畜禽饮用等

少量取水的；（三）为保障矿

井等地下工程施工安全和生

产安全必须进行临时应急取

（排）水的；（四）为消除对

公共安全或者公共利益的危

害临时应急取水的；（五）为

农业抗旱和维护生态与环境

必须临时应急取水的。前款第

（二）项规定的少量取水的限

额，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规定；第（三）项、第

（四）项规定的取水，应当及

时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

理机构备案；第（五）项规定

的取水，应当经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

域管理机构同意。

二、消防应急取水的应提

供有关单位出具的说明（说明

中需提供取水口坐标）报市城

乡水务局备案并在取水位置

安置消防水鹤标识，其他法律

法规规定的禁止区域不得使

用。（如铁路、高速道路安全

管理范围内）。

三、为农业抗旱、绿化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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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抗旱保苗和维护生态与环

境必须临时应急取水，需由镇

（街）、部门填写申请表报水

务局批准（取水期限最长为一

年，取水口和设施暂时保留次

年视情况重新申请）。

四、调查中发现企业没有

非农自备井，需核实用水情况

并落实近期用水缴费发票，如

城区公共供水管网范围内多

家企业共用一个自来水开户

号需索要在自来水开户企业

的用水发票和该企业为其他

企业出具的证明材料加以确

认。

五、封井归档与封井标

准，各镇街需一井一册填写封

井登记表并附封井前、中、后

照片（封井前、提出水泵离开

井口和封井后的照片），自行

封停的也需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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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井登记表

井属单位/人 地址

联系人 电话

坐标位置 东经 北纬

取水许可证 取水用途

井深 封填时间

封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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